附件1
株洲市科技咨询与评审专家信息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（照片）

	出生日期
	
	籍  贯
	
	

	民  族
	
	身份证号
	
	

	职  称
	
	手机号
	
	

	专业资格
证书名称
	
	证书编号
	
	

	证件类型
	
	证件号码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
	毕业院校
及专业
	

	现工作单位
及职务
	

	工作状况
	· 在职
· 退休
· 退休后聘用
	工作时间
	

	
	
	从事年限
	

	主要研究方向或熟悉的
专业领域
	研究开发类
	□电子信息      □生物医药     □新材料   □前沿材料
□新能源与节能  □资源与环境   □先进制造与自动化
□航空航天      □现代农业     □北斗    □轨道交通
□其它（说明：     ）

	
	产业管理类
	□科技管理  □企业管理  □投融资管理
□其他（说明：         ）

	
	财务审计类
	□会计   □审计   □经济   □其他（说明：        ）

	承担过的科技计划项目
	




	专业简历
	

	职称证明或学历证
	

	申请人承诺：
本人承诺上表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在履行科技专家职责上认真负责、科学公正、坚持原则、廉洁自律。愿为此承担法律责任。
           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
类型
	□在株央企      □省属企事业单位     □市属企事业单位
□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 □市级科技创新平台   □高新技术企业
□其它（说明：     ）

	




所在单位:(盖章)
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
推荐部门:(盖章)         
  年   月   日  

	说明
	1.专家研究和评审专业领域中，若领域较多，可多填。
2.职称：（1）教授、副教授 （2）研究员、副研究员 （3）高级（正、副高）工程师 （4）主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、副主任医（药、护、技）师 （5）高级农艺（畜牧、兽医）师 （6）高级经济师 （7）高级会计师 （8）高级统计师（9）中级经济师 （10）中级会计师 （11）中级统计师等。
3.特殊情况由所属县（市）区科技部门推荐盖章，其他仅需所在单位推荐盖章即可。
4.申请专家个人信息和在企业兼职、承担技术咨询、从事技术合作等情况需如实填报。

	备注
	1.“承担过的科技计划项目”应是专家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承担市级以上的科技计划项目，项目数不得超过5项，如专家承担的项目较多，则根据项目重要程度、取得的成果、项目立项时间、立项部门等因素，挑选填写5项。
2.“专业简历”包括大学以来的教育和工作经历，获得的重要奖项和成果、出版的学术专著等。专业简历不得超过300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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